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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655 号

申请人：广州田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新滘中路 6 号之三 208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远，男，该单位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曾绪钟，男，广东安寅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石旷，女，汉族，1992 年 1 月 11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邬贤明，女，1967 年 11 月 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。

申请人广州田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石旷关于赔

偿损失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曾绪钟，被申请人石旷及其委托代理人邬

贤明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损失 15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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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退还申请人补偿金 19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

费用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不同意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理由如下：

一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6、证据 7 说明了该项目是一项团队合

作工作，2023 年 3 月 4 日、3 月 5 日发生的关联客户 441.79 元

结算额事件是多方原因造成的，也并未造成重大损失，但申请

人却在 7 月 7 日告知本人，因此事件扣除了本人已审核通过并

已提交冲抵发票的第一季度绩效奖金 1009.19 元。申请人提供

的证据 8 只能说明本人作为客户执行专员，日常工作跟客户对

接，并不代表是本人的全部责任造成损失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

9，（1）发错的日报及时纠正了，未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；（2）数

据求和错误、重点城市弄错都及时更正了，数据和日报对不上，

漏掉统计账户数据，也都及时补充修改完善了。以上项目交予

本人没有系统的交接安排，申请人内部各部门工作时而有交叉，

都是本人自己摸索，与申请人内部运营部门及客户沟通磨合。

前述问题都是本人在入职一个多月时发生的极低概率的事情，

而且均未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所以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。二、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4，（1）本人离职原因是申请人单方面突然

终止劳动合同，理应按法律法规开具合规的离职证明，不应该

有影响再就业的负面字眼，不应该故意刁难本人；（2）申请人

从未给本人支付过加班工资；（3）本人在 2023 年 8 月 27 日前

随时准备配合申请人需要的业务咨询与解释工作，但申请人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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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员因工作事项联系本人，所以不存在本人没有履行承诺义

务和保密义务的情形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5，银行明细中体现

了申请人关于支付“2N”赔偿金的记录，说明申请人明白自己

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

条的规定，19000 元属于申请人依法应支付给本人的赔偿金，

不存在应退回的问题。三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1 和证据 2，都

不能掩盖和抹杀节假日、周末和工作时间下班后固定常态化的

时间点要给多个项目发送时报和日报的事实。申请人提供的证

据 3 没有可信度，本人在职期间部门领导只要求上交过 2023 年

3 月、5 月、6 月的绩效考核表，自我评分均为 90 分以上，及

时上交给部门领导，申请人均没有反馈，直到 2023 年 7 月 7 日，

申请人的财务人员才提出 2023 年 3 月、5 月的绩效考核不及格

并让本人签字，本人当时不认可申请人的考核结果，申请人解

释是因为结算事件客户扣了公司 441.79 元而考核不能打太高

分，本人为了不闹僵关系，无奈之下签名。四、2023 年 7 月 27

日下午申请人的财务人员突然向本人提出终止劳动合同，但双

方未谈妥任何协议，本人在 2023 年 7 月 28 日正常上班，申请

人在没有谈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报警称本人闹事，警察与双方交

谈后离开，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与本人谈话。申请人没有要求

过本人上交 2023 年 4 月的绩效考核表，但其证据中就有该月的

考核表，属于申请人编造虚假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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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双方当事人确认如下事实：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

月 6 日入职申请人，任职客户专员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了

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，该书载明的内容如下：双方确认

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2022年12月6日签定的劳动合同，于2023

年 7 月 27 日予以辞退，即从该日起双方的劳动关系终止，之后

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；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发放工资日向

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 26457.85 元，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结清被

申请人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日前的工资和加班工资、解除劳

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/赔偿金、在职期间涉及各类休假工资、各

类福利待遇；被申请人承诺在 2023 年 8 月 27 日前对关于前期

在职期的业务进行咨询和解释工作；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款项后，

申请人不存在任何拖欠被申请人工资、奖金、加班工资、或者

福利待遇等其他任何应付未付的情形，如有任何其他享有的权

利，被申请人均予以放弃；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因劳动关系

产生的权利义务全部结清，被申请人不得再以任何事由任何理

由向申请人主张任何权利。另查，被申请人称其对于上述《解

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载明的内容和约定履行的义务予以认

可。被申请人确认上述协议书载明的款项已支付完毕。

一、关于赔偿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在 2023 年 3 月 4 日、

3 月 5 日因被申请人的原因导致未结算的直接损失 441.79 元，

其他损失系因被申请人在职期间经常数据报错，漏掉统计账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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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的损失，其他的损失费用是估算的。被申请人则称其在职

期间不存在造成申请人任何经济损失的行为，不存在应赔偿损

失的情形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在解除劳动合同时签

署了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

双方签订的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属于有效协议，对双

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。根据内容可知，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

在解除时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清结的载体，

当中达成的协议内容应属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最终解决方案。申

请人选择与被申请人签订该协议书，表明其单位愿意承担由此

产生的责任。现协议书已明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劳动关

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全部结清，即双方除协议书载明的责任外，

不存在其他应向对方承担的权利义务，故申请人在本案中再要

求被申请人支付损失费用的请求，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返还补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被申请人没有按

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的约定履行义务，没有履行保密

义务。被申请人则称申请人从未找过其进行咨询事宜，其本人

没有违反保密义务。本委认为，如上所述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已签订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》明确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权

利义务全部结清，即双方除协议书载明的责任外，不存在其他

应向对方承担的权利义务。再者，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并没

有关于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返还补偿金的内容，其单位现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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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返还该补偿金，依据不足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返还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承担仲裁费用问题。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

庭审过程中当庭撤回关于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的仲裁请

求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当庭申请撤回该项仲裁请求，属于当事

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及照准。根据《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本委准许申请人

撤回关于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的仲裁申请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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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